附件1

比选采购需求书

	基础信息栏

	项目名称
	额济纳海关车辆定点维修服务项目

	采购预算
	以具体结算为准

	评审方法
	(最低价法
(综合评分法（权重：价格xx%、评审因素xx%）

	详细需求栏

	说明
	1.不满足资格条件的响应文件将按无效响应文件处理。

2.详细需求栏中所有加“★”项的需求均为实质性要求，不满足实质性要求的响应文件将按无效响应文件处理。

	资格条件
	1. 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。

2.经营范围包含汽车修理与维护、机动车维修、汽车零配件销售或轮胎销售等相关项目。

3.提供资质材料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常规保养维修配件报价表、质保服务承诺函等相关材料加盖公章。

4.近3年经营活动无重大违法记录证明。

	★
实质性需求
	此次公开选择供应商2家：

1.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：负责额济纳海关公务车辆日常维护保养、故障检测维修、零部件更换、轮胎维修/更换、车辆年检代办等全流程维修服务。

2.位于额济纳旗策克口岸：负责额济纳海关公务车辆基础维护保养、故障维修、零部件更换、轮胎维修/更换等服务。

3.报价与优惠：报价透明、符合市场公允价，提供维修项目、工时费、零部件优惠力度说明，低于市场价格承诺。
4.技术与质量实质性标准（不承诺即无效）：作业执行《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GB/T 16739、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GB 7258；坚持能修不换，任何配件更换必须书面审批同意。 ​ 

5.配件刚性要求：原厂件/合规同质件，提供合格证、进货溯源票据；严禁副厂假冒、翻新件；私自更换配件不予结算并追责。

6.年度框架约束：服务周期1年（到期可顺延服务期），年度发生违规超支、虚报价格、以次充好，我关有权单方终止合。


	评审因素
	评审方法按照最低价法。

	其他因素
	1.公告期限3个工作日。
2.响应文件份数3份。
3.投标文件所有页面均需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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